花蓮縣低收入戶老人公費安置申請表

	申請進住機構資料

	名稱
	
	電話
	
	地址
	


	申請人資料

	低收入

戶款別
	      年度            （鄉 鎮 市）       款低收入戶
	       照

       片

	姓名
	
	性別
	□男 □女
	生日
	□民國前 □民國

   年   月   日
	

	身份證

字號
	
	血型
	□Ａ □Ｂ

□Ｏ □AB
	聯絡

電話
	
	

	籍貫
	
	使用

語言
	□國語 □閩南語  □客家語

□日語 □原住民語□其他        
	

	教

育

程

度
	□1.大專以上

□2.高中（職）

□3.初（國）中

□4.小學

□5.識字

□6.不識字
	宗

教

信

仰
	□1.佛教

□2.天主教

□3.基督教

□4.道教

□5.其他             

□6.無信仰
	婚

姻

狀

況
	□1.夫妻同在

□2.鰥（妻亡）

□3.寡（夫亡）

□4.離婚

□5.再婚

□6.其他              

	戶籍

地址
	       鄉鎮市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通訊

地址
	□同上 □                                                               

	生

活

自

理

能

力
	進食

穿衣

步行

沐浴

上廁所
	□自行完成  □需要輔助  □完全依賴
□自行完成  □需要輔助  □完全依賴
□自行完成  □需要輔助  □完全依賴
□自行完成  □需要輔助  □完全依賴
□自行完成  □需要輔助  □完全依賴
	□插管，插     管、插     管、
插     管（請填寫插管類別）

□呼吸衰竭，長期使用呼吸器，並領有中央健保局重大傷病證明卡

（申請呼吸病床者本項請打勾）

	
	填表人
	 □公所承辦人  □社工員  □其他人員(請填姓名、電話)

	其他

補敘

記載
	


公所承辦人姓名：             社工員姓名：             填表人姓名：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            

花蓮縣政府辦理低收人戶老人安養、養護收容實施要點

一、依據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廿六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０九一００一二五一八０號令修正公布老人福利法第四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二、為輔導管理本縣私立老人福利機構（以下簡稱機構）辦理收容業務，執行老人福利法賦予之任務，特制定本要點。
三、本府得就符合內政部訂頒老人福利機構設立標準合法立案之機構簽訂委託合約辦理老人安養、養護服務。
四、低收戶老人就養費用，每人每月收費額以中央公佈之當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用之二倍計算；委託經費由本府縣預算支應，其委託經費項目如下：受委託之人所需之給養費、營養費、醫療照顧費、服務費等各項費用，由甲方授每人每月一七、○○○元撥發、專供上述養護之需，不得移作他用。
五、收容名額：依各老人福利機構收容設置量額定之。

六、收容對象：

（一）公費安養：設籍中華民國花蓮縣，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每人每月未達最低生活標準且年滿六十五歲、無扶養義務之親屬，或扶養義務之親屬無扶養能力者。
（二）公費養護：設籍中華民國花蓮縣，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每人每月未達最低生活標準且年滿六十五歲，生活自理能力缺損、無扶養義務之親屬，或扶養義務之親屬無扶養能力且無技術性護理服務需求者。
（三）其他情況特殊或者遭遇重大災變，依有關法令應予臨時收容者。
七、收容限制：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予收容：

（一）罹患長期慢性疾病且需專業醫護服務者。

（二）患有法定傳染病者。

（三）患有中度、重度精神疾病者。

八、申請就養手續：

由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受理，檢具下列表件申請，經本府社工員訪查屬實符合相關規定，由本府核定轉介公所後，由鄉鎮公所通知老人並協助就養。

（一）入住申請表。

（二）低收入戶證明書。

（三）全戶戶籍謄本。

（四）最近三個月內公私立醫療院所體格檢查表（含肺部Ｘ光診療診明、Ｂ型肝炎、梅毒抽血等）。

（五）因情勢迫切者，簽約之各老人福利機構得先予收容。

九、委託收容之老人因重大疾病需送醫住院治療時，其醫療費用之補助由「縣市醫療補助辦法」補助。
十、委託收養機構針對服務對象，提供適當之照顧及服務。

十一、就養老人應遵守機構之相關規定，如不遵守且經屢勸不改者，得轉移安置。

終止收容：

就養老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即終止收容：

（一）因犯刑事案件，經法院判決確定執行徒刑者。

（二）發覺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方法，獲得收容者。

（三）自願退養者。

（四）違反機構之相關規定，情節重大或影響其他就養老人安全者。

（五）收容原因業已消失者。

前項老人因終止收容需離開機構者，原介送之鄉鎮公所或本府責任區社工員應定期訪視，追蹤輔導。

十二、喪葬處理

委託收養之老人死亡時，由機構檢附死亡診斷書正本函知本府、副本函知介送之鄉鎮公所並轉知老人家屬領回自行辦理，如無家屬者，則委請機構協助處理，其費用由本府比照社會救助法│天然災害無親屬屍體埋葬費標準支付，由機構在限額內依實核報，死因可疑者，應報請司法機構相驗後始得殮葬。
	   花蓮縣低收入戶老人申請公費安養護流程




附表一





補正


或退件





說明：


申辦資格：（１）低收入戶（２）年滿六十五歲（３）無扶養義務之親屬（４）扶養義務之親屬係無扶養能力之老人（５）生活自理能力缺損且無技術性護理服務需求者。


應備文件：（１）申請書一式二份（２）全戶戶籍謄本（３）公私立醫院診斷證明書或體檢表（無傳染病）.（４）低收入戶證明（５）照片二張。


有關床位分配及老人護送至養護機構之時間以本府公文書通知為準。





公所受理申請及初審


社工員受理申請及初審





申請人備妥應備文件





縣府審查申請表及相關文件





簽准後轉介至簽約機構

















